附件2

关于江宁区深入推进基层政务服务体系
建设的实施办法

为贯彻省委、省政府《关于推进基层整合审批服务执法力量的实施方案》（苏办发﹝2020﹞1号）和《关于深入推进基层为民（便民）服务中心建设的通知》有关部署要求，积极推进“审批服务一窗口”改革落地，进一步完善省、市、区、街道、社区（村）五级政务体系建设，提升全区政务“红梅站·务通办”品牌服务影响度和服务满意率，现制定如下实施方案:
一、加强服务大厅标准化建设
整合现有各类资源，通过新建、置换、改（扩）建等方式，优化政务服务大厅功能布局。街道为民服务中心要设立24小时自助政务服务区，鼓励有条件的社区（村）设立自助政务服务区，配备自助服务设备，区行政审批局验收合格可由区财政部门给予一定的专项资金补助。街道、社区服务阵地醒目位置宣传省、市、区政务服务行业规范，接受社会监督。
街道为民服务中心面积不少于1000平方米，根据进驻事项和需要合理规划布局，具备咨询导服、业务受理、后台支持、信息公开、休息等候等基本功能，设置窗口数不少于15个，全科窗口工作人员年龄原则上不超过35周岁。人口总数超过25万人的街道，可根据实际情况开设分中心。
社区（村）便民服务中心面积不少于100平方米，布局要因地制宜、简便易行，窗口数量不得少于4个。街道为民服务中心可综合考虑小区居住人口数量等级和服务需求，打造小区便民服务站（点），通过代办员驻点和移动办理形式，打通为民服务“最后一百米”。
二、深化只进“一扇门”改革
[bookmark: baidusnap5]按照“应进必进、能进必进”原则，推动区行政审批以及水、电、燃气、通信、有线电视、银行等公共服务事项进驻街道为民服务中心。结合“1+4”街道集成改革，精简合并街道内部自设大厅。对涉及多个部门的事项，建立健全部门联办机制。窗口业务由派驻部门负责指导，窗口工作作风由中心统一管理。完善政务服务效能监督，全面推行审批服务过程和结果公开公示，主动接受社会监督。
三、完善“受审分离”工作模式
街道为民服务中心要根据企业和群众办件频率、办事习惯，不断优化调整窗口设置，建立“定制”政务服务机制，形成“前台综合受理、后台分类审批、统一窗口出件”工作模式。街道为民服务中心全科窗口占比需达50%以上，社区（村）便民服务中心需设置1~2个全科窗口，建立“全科+专窗”相结合的办件模式，鼓励街道、社区（村）设立特色服务窗口。
四、实现“线上+线下”融合政务形式
[bookmark: _GoBack]推动省政务服务网向社区（村）延伸，建设社区（村）网上服务站点。街道为民服务中心、社区（村）便民服务中心要规范使用市政务服务综合管理系统受理、办理业务，全面公开事项清单及办事指南。依托省、市、区政务服务APP和已开发的线上平台，大力推广“不见面审批（服务）”，实现全区街道、社区（村）用户身份认证统一、电子印章统一、好差评统一、用户空间统一。
五、加强街道、社区（村）两级政务服务队伍建设
街道为民服务中心要建立专业化的政务服务队伍，注重加强窗口工作人员思想、作风和能力建设，建立长效培训制度，通过部门轮岗、专项学习、巡回培训、专题培训等多种形式，培养“全科全能”窗口人员。社区（村）便民服务中心主任可由社区副书记或副主任兼任，牵头统筹社区（村）便民服务中心各项工作。街道为民服务中心要制定对入驻中心窗口部门、社区（村）便民服务中心绩效考核方案，完善服务承诺制、首问负责制、一次性告知制、限时办结制、责任告知制等配套制度。
六、组建“红色代办”服务体系
发挥江宁区“全要素网格化”社会治理试点，建立街道和社区（村）两级“红色代办”队伍，开展代办代理代缴等“红色代办服务”。街道为民服务中心设置不少于1个代办专窗以及1名代办员。对辖区内有需要的群众尤其是老弱病残孕等特殊群体开展上门办、延时办、假日办等多元办理渠道。
七、打造“一件事”办理模式
围绕企业和群众办好“一件事”，推动业务整合，重构办事流程，推进街道“一件事”改革，形成“一件事”主题叫号、前台一窗受理、后台分发流转、限时办结出件运行模式。按照成熟一批、实施一批，分类公布“一件事”清单，培育和形成一批有江宁特色的“一件事一次办”场景，推进相关场景关联事项的联办快办。
八、全面开展政务服务“好差评”
认真贯彻落实“好差评”制度，推动“好差评”系统在街道为民服务中心、社区（村）便民服务中心应用，提供在线或现场服务评价，实现“好差评”内容、渠道、主体、对象四项全覆盖。街道为民服务中心要建立“好差评”发现、整改、反馈、监督全流程工作机制，对企业和群众办事中的“差评”及时回访，对反映的问题及时整改反馈，并进行监督检查，形成工作闭环，促进政务服务水平不断提升。
―4―

―3―

